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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暑假一開始，新北市八仙樂園即發生塵爆，造成數百人受傷的慘劇。而會產生如此的悲劇，
除了業者輕忽公大眾安全的重要外，行政機關未能在事前切實為安全檢查，更是造成重大死傷的
因素。惟依現行法制，若欲對相關人等為事後究責，卻又有著現實面的困難。

 

對業者刑事究責的困難

 

針對八仙事件，除主辦者外，就是對八仙負責人是否亦該為刑事究責，而其若有涉刑法，也是以
不作為的型態違犯業務過失致傷或致死
罪。而根據刑法第15條第1
項，不作為犯的成立，以有防止結果發生的法義務為前提，此在學理上稱為保證人地位。至於此
地位的形成，可能是基於法令的規定、契約的約定、自願承擔義務、危險共同體或危險源監督等
等，而由法官於具體個案為判斷。所以，就此次彩虹派對來說，與入場民眾有契約關係且具有防
止傷亡結果發生者，似為主辦的瑞博公司負責人而非八仙樂園。

 

惟不作為犯的保證人地位，實不能以民法嚴格的契約成立與生效要件為基準，而應從實質面來判
斷。依此而論，八仙樂園就算僅是場地的提供者，但從客觀來看，任何人根本無從判斷兩者間的
內部關連，故八仙樂園仍與買票入場民眾具有事實上的契約關係。更何況，在未經主管機關核可

15條第2
項，八仙樂園的負責人亦因此負有防止危險結果發生之義務，自不能動輒以僅是場地出租者來為
推託。

 

只是八仙負責人雖具有保證人地位，卻因此次悲劇，可能來自於現場使用塵粉及有人吸煙或有電
線走火等等因素結合所致，這就會使得出租者，即便有應注意未注意及應作為而不作為等的情事
，卻因主辦者種種不當行為與對活動危險的輕忽，再加以事件現場，恐已因大火燃燒及當日現場
搶救，致出現相關跡證難於蒐集的情況，若最終無法證明事件發生與場地設施遭變更使用有因果
關係，基於罪疑惟輕，就不能將死傷結果歸咎於八仙樂園。而在我國刑法不處罰過失未遂，其負
責人自可輕易擺脫刑事的究責。

 

但須注意的是，八仙樂園擅自將泳池抽乾來為派對場地，並容任主辦者讓六百人的空間擠入上千
民眾，更無相對應的安全防護措施，實已製造了法所不許的風險。也因此，就算八仙的種種不作
為尚難達於刑事不法，卻不能因此規避民事的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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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求償的困境

 

只是民事求償，卻又得面臨種種的訴訟障礙。因八仙塵爆，由於死傷的人數實在太多，若個別對
業者求償，就會出現強、弱勢的不對等，致得利用集體或團體訴訟。只是這些被害人乃因偶然聚
會而產生交集，彼此之間多不熟識，如何啟動此等訴訟，實有賴第三者的介入聯繫，這或許也是
新北市政府於第一時間，來取得被害人承諾為訴訟權移轉，而由其來聘請律師為集體訴訟，或交
由法扶基金會或消基會為團體訴訟的原因。

 

惟這裡會產生的矛盾是，新北市政府亦可能是在此事件中，該被究責的對象之一，何能接受來自
於被害人的訴訟委託？而如此的舉措，也必然使被害人不會進行國家賠償的動作，致在無形中，
解消了新北市政府該負有的責任。

 

而民事求償更大的問題，還來自於舉證責任
的負擔。因
欲請求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原告須證明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權利，始足以當之。只是
所謂故意或過失，乃存在於人之內心，如何證明，實有其困難，且若造成侵害者為大型企業體，
關於此主觀要素，實更難為認定。

更麻煩的還不僅此，就算能證明侵害者有故意或過失，仍得證明行為與受害結果有因果關係才行
。民事訴訟，原則上法院不為職權調查，關於因果關係的舉證責任，自然落在原告一方。但在環
保、消費訴訟場合，欲證明行為與損害的因果關係，本就有難度，且當事人間往往存有極大的地
位差異，再加上資訊幾乎掌握在強勢的被告方，就算原告提出汙染事實及受害結果，也會被對造
輕易卸責。原本已處於劣勢的原告，就得面臨舉證不足的敗訴風險。

 

雖然在今年RCA
案的判決，法院沿用在日本被稱為「疫學因果」的理論，即只要工廠所排放的汙染物對於身體損
害具有蓋然性，不一定要在科學上得到絕對驗證，就可認定兩者間具因果關係，應由被告負起賠
償責任。故司法的如此突破，算是為ＲＣＡ受害工人主持了公道，但在原告人數超過四百人，且
已有人死亡下，就算賠償金額超過五億，實也顯得不成比例。尤其仍可上訴，這些可憐的勞工仍
得繼續纏訟，而此前衛的判決是否能為上級審所接受，仍屬未定之天。就算原告最終獲得勝訴判
決，恐也難於執行。凡此現象，必也會出現在如高雄氣爆或八仙塵爆的訴訟裡。

 

對公務員究責的困難

 2 / 5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憲政法制

發佈：2015-08-24, 週一 09:54
點擊數：19753

 

另一個更須究責的對象，自然該為負責安檢的相關公務員。尤其是這些大型的遊樂設施，常常舉
辦大型的活動，對於事前的消防安全與逃生救助設施的檢查，自然應該切實。只是目前關於此類
的安檢，公務員要非當成是例行公事，而以消極的態度為檢查，即是得面對民意代表的施壓而放
水，甚至可能收受來自於業者的好處。而一旦發生公安意外，卻又面臨究責的困難。

 

針對公安事件，因公務員懈怠致造成
傷害，似乎可以刑法第130
條，法定刑為三到十年的公
務員廢弛職務罪處罰。惟因業者的疏忽，
才是造成死傷的最直接原因，則因此行為的介入，公務員未克盡職務與死傷間的因果關係，恐因
此被中斷，尤其是在事後，若能證明，即便克盡職守，但結果仍會發生，則將死傷歸咎於稽查人
員，也不公平。

 

至於在此次塵爆事件裡，有傳出稽查人員可能收受業者門票之情事，似乎就得為公務員受賄罪的
調查。而
關於公務員受賄罪成立的關鍵，即在於職務行為與收受金錢間，須具有相當的對價關係，若不具
有對價性，就只能以贈與視之。
惟對價性的判斷基準，卻難於法律中明文，只能依賴法官於具體個案為判斷，而為了避免因法官

應就職務行為之內容、交付者與收受者之關係、賄賂之種類、價額、贈與之時間等客觀情形加以
審酌」。只是如此的標準，不僅用語含糊，致形同無標準
。類如八仙事件，稽查人員若真收受業者門票，雖讓人對我國公務員的清廉感到憂心與不值，但
如此低的門票價值與業者的暴利相比，是否能稱之為貪污對價，實有相當疑問。也因此，檢方若
僅將偵查焦點放在八仙塵爆，而不去追查過往市府官員與業者，是否有任何不當的接觸或往來，
關於公務體系的貪腐根源，就會繼續存在。

 

請求國家賠償的困境

 

雖然在公安事件裡，欲對公務員為刑事追究，仍有諸多的困難，但至少在國家賠償的領域，被害
人能多少獲得救濟。而根據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
項後段，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權利受損害者，被害人可因此請求國賠，惟此種賠償的成
立，卻以國家有作為義務為前提。而因現行法制，針對遊樂業者所舉辦的任何活動，並無事前向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或備查之規定，且依發
展觀光條例第37條第1
項，雖然主管者對於遊樂業者有為定期或不定期的檢查義務，但其範圍卻僅限於經營管理與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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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之事項。則如八仙樂園的彩虹派對，新北市政府既然無主動探知活動舉辦的義務，自也無應
作為而不作為之情事，因此所生的死傷結果，似就難歸咎給國家，致該由業者來負完全的責任。

 

惟法規範之所以要求主管機關有檢查遊樂設施的義務，絕非僅是為公益的目的，更在維護民眾的
生命、身體之安全。故對於八仙樂園抽乾泳池轉為他用，甚且對於消防設備與安全措施不足等等
的缺失，新北市政府對此次死傷的結果，實難辭怠於執行職務的指摘，致得負起國家賠償之責，
這也是大法官釋字第469號解釋所揭示的重要精神。

 

不過，請求國賠乃須先行與機關協議，只有在協議不成時，才得向法院提起訴訟。則在新北市政
府已委任律師向肇事者為假扣押及為相關的扶助下，被害者或其家屬，若真申請國賠，肯定無法
達成協議，也易使兩者的關係陷入僵局。尤其在協議不成後的國賠訴訟，國家亦未嘗不可以有第
三人行為介入之理由，來阻斷不作為與死傷間的因果關係，不僅使求償之路陷入漫漫長夜，亦無
從藉此訴訟來檢討公權力的監督機制，到底出了哪些問題。

 

新北市府身兼事主與公親

 

所以，新北市政府既然是該被究責的對象，實不應由其自己來承繼被害人的訴訟權。只是若不由
其為承接，卻又得面臨幾個困難。畢竟國家擁有最大的行政資源，在第一時間又擔負起救災工作
，自可對所有被害人的情況有所掌握與瞭解。相對而言，一些民間的公益團體，如消基會，在沒
有任何公權力的情況下，也只能被動的接受來自於被害人的訴訟委託。而更大的矛盾，還出現在
法律扶助基金會上。

 

原本法服基金會的成立，即是想藉由此等機構的成立，以來為無資力者打官司。只是法服的資源
畢竟有限，其所設定得申請法律扶助的無資力，在如八仙塵爆的事件裡，能符合資格者實有限，
致可能造成被害者被切割，反不利於訴訟請求。更有爭議的是，法服基金會乃接受國家資金所設
立，若被害人想藉由法服來對國家進行訴訟，就可能在資格審查時遭剔除。此處也突顯出一個困
境，即法律扶助，原本應是絕對中立與客觀，卻因其組成與運作受到國家的支助，這就難擺脫政
府對於某些案件扶助的干預。因此，追根究底，如何使法服基金會慢慢擺脫國家的支援，並能在
組織與運作上，絕對的超然獨立，也是在八仙塵爆事件裡，必須思考的重要課題。

 

事前防制不周全、事後究責不徹底

 

台灣這幾年，公安事件頻傳，已完全暴露出事前的防止危險發生的機制失靈，惟事後若能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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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進行法律究責，也多少能帶來一些嚇阻作用。只是我國的相關究責法律所在多有，也有諸如
檢察官、調查局、廉政署、監察院等究責機關，但由於此類事件，往往具有結構性，在風險分散
下，反造成人人無責，致到最後，總是不了了之。若再加以某些主事者，又常把公安事件的責任
歸屬向政治鬥爭，就使法律究責陷入政治口水之中。

 

總之，八仙塵爆的究責困境，不過突顯出台灣目前的現狀與弊端。尤其是新北市府對於八仙塵爆
事件即便有責，也會因諸多的訴訟限制而難於求償，致亟需修法消除種種不利於究責的法律障礙
。更重要的是，對於遊樂業者所舉辦的大型活動，也肯定得在兼顧私法自治與公眾安全的考量下
，來儘速建立一套可行的事前許可或核備的通報制度，以來防止類似的慘劇再次發生。

 

總之，八仙塵爆的究責困境，不過突顯出台灣目前的現狀與弊端。尤其是新北市府對於八仙塵爆事件即便有責，也會因諸多的訴訟限制而難於求償，致亟需修法消除種種不利於究責的法律障礙。更重要的是，對於遊樂業者所舉辦的大型活動，也肯定得在兼顧私法自治與公眾安全的考量下，來儘速建
立一套可行的事前許可或核備的通報制度，以來防止類似的慘劇再次發生。

作者吳景欽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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